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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嘉義市 114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教師聯合甄選初試加分項目審查結果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考生勿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應考類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准考證編號 聯絡電話（可聯絡至本人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複查項目（請打） 備註 
複查前分數 

（考生自填） 

複查後分數 

（考生勿填） 

處理結果 

（考生勿填） 

英語能力證明 B2 級 加 1分 
 ※ ※ 

國小學科知能精熟級證書 最高加 2 分 
 ※ ※ 

本土語言能力認證 加 1分 
 ※ ※ 

長期代理教師服務年資 最高加 2 分 
 ※ ※ 

師鐸獎 加 3分 
 ※ ※ 

銀質獎 加 2分 
 ※ ※ 

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加 2分 
 ※ ※ 

 
注意事項： 

ㄧ、以上各項加分合計最高以 3分為限。（相關規定請詳閱本簡章「肆、一、（三）、1.加分條件」） 

二、複查初試加分項目，應於簡章規定之複查期限內，持本書面申請書以親送、郵寄或傳真方式

向本府教育處課程發展科提出申請，郵件以郵戳為憑，並請以電話確認是否送達（傳真： （05）

2169926，電話：（05）2254321 轉 359），逾期恕不受理。 

三、複查加分項目結果將另以 email 方式回傳至應考人報名時登錄之信箱。 

 

申請人簽章： 

 

※複查結果（本欄由複查單位填寫，應考人請勿填寫。） 

 


